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名称、采购预算、最高限价、本项目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1、项目名称：2023年卫片执法技术支撑单位服务。

2、采购预算：45.5万元，超过采购预算的报价无效。

3、最高限价：45.5万元，超过最高限价的作无效标处理。

4、本项目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序号 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备注

1 2023 年卫片执法技术支撑单位服务 其他未列明行业

二、项目内容及要求

（一）工作目标

协助蓬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完成 2023年卫片执法问题图斑的内外业核查、

举证及平台填报工作，按照“月清、月核、年度评估”的工作要求，推进 2023

年卫片执法工作的开展，及时发现违法占用耕地兴建项目、乱占耕地建房、破坏

耕地挖湖造景、破坏耕地挖塘养鱼等违法行为,杜绝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

题，推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二）项目工作量

以部级下发卫片监测图斑个数为准。

（三）服务内容及要求

1、完成 2023年度卫片监测图斑的数据处理及套合分析工作。

2、供应商需配备监测仪器和团队人员，配备 1台 GPS 或 GNSS 接收机、配备

1 台无人机举证装备等完成 2023年度卫片监测图斑的实地核查工作，核查每个

图斑的详细位置、项目名称、项目主体、实际用途、动工时间、竣工时间、建（构）

筑物情况、有无合法用地手续等。（实质性要求）

3、供应商需协助采购人完成 2023年度卫片监测图斑的平台填报及审核工作。

4、供应商需协助采购人完成 2023年度卫片“月清、月核、年度评估”工作。



5、供应商需协助采购人完成涉及卫片执法的其他日常工作。

（四）工作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3、《土地调查条例》；

4、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办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GB/T 2260-2007）；

6、《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

7、《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TD/T 1010-2015）；

8、《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9、《土地矿产卫片执法检查工作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21 号）；

10、《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20〕24 号）；

1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

〔2020〕44 号）；

12、《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任务

分工〉的通知》（川办函〔2020〕70 号）；

13、《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

食生产重点任务清单〉的通知》（川办便函〔2021〕28 号）；

1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卫片执法工作的通知》；

1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修订《土地卫片执法图斑合法性判定规则》的通

知（自然资办函〔2023〕337 号）。

（五）后续服务要求：

1、在提交成果后成交供应商应就本项目为采购人提供咨询等服务；

2、服务期限内出现问题，成交供应商必须即时响应，并在采购人要求合理

时限内到达现场，并在采购人要求的合理时限内解决问题，现场解决不了的采取



补救措施，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工作需求，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影响正常

使用。

三、商务要求（实质性要求）

1、报价要求：

供应商的报价是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含但不限

于人工费、服务费、税费及磋商文件要求的其他费用等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采

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2、付款方式：

2.1签定服务合同后,采购人 5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供应商完成全部服

务内容后，采购人 5日内支付剩余合同金额的 70%。

2.2 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进行

支付结算。

3、服务地点：遂宁市蓬溪县。

4、服务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 2024 年 03 月 31 日止。

5、安全责任：本项目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提交全部成果验收合格之日止，

成交供应商将自行负责该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环境安全，因

项目实施过程中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验收方法及标准：

6.1 验收主体：采购人。

6.2 验收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3日内组织验收。

6.3 验收方式：采购人单位内部组织验收。

6.4 验收程序：一次性验收。

6.5 验收内容：按照本项目采购文件要求以及成交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进行验

收。

6.6 验收标准：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按照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和参考政府采

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

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双方签署质量验

收报告。



7、知识产权：

7.1供应商应保证在本项目中使用的任何产品和服务（包括部分使用），不会

产生因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的法律和经济纠

纷，如因专利权、商标权或其它知识产权而引起法律和经济纠纷，由供应商承担

所有相关责任。

7.2采购人享有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知识成果及知识产权。

7.3如采用供应商所不拥有的知识产权，则在报价中必须包括合法获取该知

识产权的相关费用。

8、违约责任：

8.1双方必须遵守本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本合同的合法正常

履行。

8.2如因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

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

由此而导致的采购人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成交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

的赔偿责任。

8.3采购人应依合同规定时间内，向成交供应商支付约定的服务费。无正当

理由逾期支付服务费时，每逾期 1天，向成交供应商偿付应付而未付款总额 3‰

的违约金，但累计违约金总额不超过应付而未付款总额的 3％。

8.4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逾期交付的，每逾期 5个工作日，须向采购人支

付合同总金额的 3‰的违约金。如成交供应商逾期交付超过 20天，采购人有权

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成交供应商时生效，同时成交供应商应向采购

人另行支付合同总价 5%的违约金，并退还已支付的合同款项。在此情况下，成

交供应商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高于违约金的，对高出违约金的部分成交供应商应

予以赔偿。

8.5采购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交付的，应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金额 5%的违

约金。

8.6成交供应商偿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按采购人损失



尚未弥补的部分，支付赔偿金。

9、解决争议的方法：

9.1本项目采购合同当事人在履约中发生争执和分歧的，应通过友好协商解

决，若经 30日协商不能达成协议时，向采购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9.2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等应由败诉方负担。

9.3在诉讼期间，除正在进行诉讼部分外，合同其他部分继续执行。

10、风险处置措施和替代方案：

10.1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应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

3日内向对方通报（若因通讯未恢复无法在 3日内向对方通报的，则需在通信恢

复后次日向对方通报）。确定由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免于承担赔偿责任。在取

得有关机构的不可抗力证明或双方谅解确认后，双方可就合同是否延期履行、如

何履行等问题进行协商，经协商 30日后不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均有权解除合同。

10.2除不可抗力以外（如：国家政策变化导致资金预算调整，或继续履约有

可能影响国家利益等），本项目严格按照合同执行，如有违约，按合同违约条款

处理；本项目无替代方案。

四、其他要求

1、供应商需根据自身情况及对项目的理解自行撰写项目服务方案、后续服

务方案。

2、供应商需根据项目情况组建技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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